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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档馆人〔2022〕7 号

关于雷飞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，直属单位：

馆务会议研究决定：

雷飞同志任技术保护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，免去其管理

利用处副处长职务；

凌波同志任机关党委副书记，免去其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柴培林同志任灾备中心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，免去其宣传

文化处副处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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